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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居民赴港

蒋洁敏案昨日一审

新华网消息 备受社会关注的南京养
母暴打男童案又有新进展。南京市人民检
察院昨日发布消息，南京公安部门已向检
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男童养母、犯罪嫌疑
人李某。

南京市检察院介绍，4月12日，南京
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涉嫌故意
伤害罪，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请
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目前，浦口检
察机关正在审查公安机关移交的相关材
料，尚未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

4月4日，一组南京高新区男童被养母
暴打的照片在网上传开。照片显示，一名
男童背部、手臂、腿上布满了伤痕，像是被
鞭子抽过，脚也高高肿起。随后，南京警方
介入调查，并于4月5日凌晨以涉嫌故意
伤害，对男童养母李某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此案随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舆论纷
纷呼吁加大未成年保护力度。

据南京警方此前发布的通报，警方查
明，3月31日17时许，男童施某因未完成
其养母李某布置的课外作业，遭到李某用
抓痒耙、跳绳抽打及脚踩，致使施某双手、
双脚、背部大面积出现红肿痕迹。经法医
初步鉴定，已构成轻伤。

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改“一签多行”为“一周一行”

新华社消息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昨日一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
洁敏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
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经过近一天的公开
开庭审理，当日15时30分许，审判长、湖北
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樊启城宣布该
案一审休庭。合议庭将在休庭后依法评议，
择期宣判。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起诉指控，
2004年至2013年，被告人蒋洁敏利用担任
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党组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董事长、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项
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另案处理）
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截至2013
年8月31日，蒋洁敏的个人和家庭财产、支
出明显超出其个人和家庭合法收入，对于差
额部分中的1482.6174万元的巨额财产不
能说明来源。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
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
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
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
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
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综上，对
蒋洁敏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原始书
证，证人证言，涉案财物等物证照片，对相关
财物、硬盘数据、非法获利及国家利益遭受
特别重大损失的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和辩
解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提
出异议，公诉人、辩护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
部分受贿犯罪指控是否应当认定为索贿、受

贿，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退赃等从轻或减
轻处罚情节，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及其家庭的
合法收入是否准确等方面，充分发表了各自
的意见。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指出，本案所有证
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环环相
扣，形成了严密的证据体系。起诉书指控蒋
洁敏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
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蒋洁敏应当以受贿罪定罪量刑，且具有
索贿情节，对索贿部分应当从重处罚；蒋洁敏
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一人犯数罪，应当依照刑法规定
数罪并罚。同时，蒋洁敏具有主动交待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认罪态度较
好、配合司法机关办案、书写悔过书等情节，
建议合议庭从轻或减轻处罚。

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指出，辩护人对公
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定性无异议，但对起诉书

指控的部分事实以及受贿数额和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的具体数额存有异议。辩护人请
求合议庭对不构成索贿、受贿罪的事实部
分，不给予认定，并依据事实对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的总额予以重新认定，做出客观公正
的判决。

审判长表示，控辩双方就定罪的事实、
证据，被告人行为的性质以及量刑情节等充
分发表了各自意见，各方观点已经阐述清
楚，合议庭在评议时将予以充分考虑。

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蒋洁敏作了最
后陈述。他说，我衷心感谢组织对我的挽
救，真诚地感谢全体办案人员对我的关心和
教育。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
证据是真实、确凿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对起诉书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悔罪，
供认不讳。我要深刻反省，接受改造，做对
社会有用的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随后，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休庭。值
庭法警带被告人蒋洁敏退庭还押。

北京交警通报“鸟巢隧道豪车相撞”事故：

法拉利与兰博基尼相互飙车
新华网消息 记者昨日从北京交管部门

获悉，11日晚在大屯路隧道内相撞的法拉
利与兰博基尼小客车存在“飙车”行为，瞬间
最高车速达每小时160公里。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获悉，2015
年4月11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隧道
内，于某（男，20岁，吉林省长春市人，无业）
驾驶红色“法拉利”牌小客车，唐某（男，21
岁，北京市人，无业）驾驶绿色“兰博基尼”牌
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
故，车辆与隧道墙壁和道路护栏发生碰撞，
两车严重损坏。经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取
证，于某、唐某存在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违
法行为（在隧道内行驶的瞬间最高时速超过
每小时160公里）。

4月13日，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

险驾驶罪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发路段位于鸟巢附

近，是北京地下赛车爱好者经常聚集、飙车
之处。“夏天挺多的”，家住附近的宋先生告
诉记者，“这种现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有时
候夏天出来遛弯，能看到一些跑车在路边等
待、集结，夜里也能听到隧道里巨大的发动
机声音。”

附近居民说，这些飙车的人大多开的是
保时捷、法拉利等豪车，一般有十几辆，21
时左右陆续到附近集结，凌晨“开赛”。

“这些车有不少都经过改装，比如降低
底盘、改排气系统、车身贴上特别亮的贴
纸。有时还能在网上、贴吧里看到他们发飙
车的图片。”宋先生说。

据了解，针对地下飙车现象，北京交管

部门近年来先后组织多次专项打击，2013
年9月，针对朝阳区东坝地下飙车事件，警
方对3名存在危险驾驶嫌疑的嫌疑人刑事
拘留；针对大屯路隧道内的飙车行为，交管
部门也曾经进行多次专项打击，特别是自
2014年夏天的专项打击后，此处飙车现象
明显减少。

一些一线交警告诉记者，查处“飙车”存
在一定困难，一方面“飙车”涉嫌刑事犯罪，
需要充分严谨的证据，而这些人一般选择没
有监控设备的路段飙车，且多在深夜，难以
取证。另一方面，由于参与飙车的车辆性能
好、速度快，一旦遇到民警可能四散逃跑，给
公共安全带来威胁。“民警不能驾车追赶，只
能通过前方拦截等方式，很难抓获”一位民
警说。

南京公安

提请检察机关批捕
暴打男童养母

新华网消息 昨日15时40分左右，一
架直升机在四川乐至县境内坠落，造成1
名飞机驾驶员死亡。

据乐至县委宣传部介绍，事故发生时，
这架直升机正在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作
业。飞机于当日14时左右开始作业，15
时40分左右发生意外。直升机坠落后，没
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据目击者称，该飞机可能撞上了高压
电线，坠落在该县农村一处山坡上。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四川乐至境内
一直升机坠落
１名飞机驾驶员死亡

新华网消息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省政协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省国资委原主任周杰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河北国资委原主任
周杰被查

新华网消息 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
丹请求撤销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QIAO
DAN”系列商标争议案13日在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案件将择日宣判。

此前，迈克尔·乔丹曾向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要求撤销乔丹体育股份有
限公司的系列商标，但被驳回。随后，迈克
尔·乔丹将商标评审委员会诉至法院，其中
32起为乔丹本人起诉，2起为耐克公司起
诉，案件一审均败诉。此次二审，北京高院
将34起案件合并审理，庭审主要围绕“乔
丹”商标注册是否违反《商标法》展开。

乔丹的代理人表示，案件的第三人乔
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大量恶意注册，
扰乱商标管理秩序。

乔 丹 体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认 为 ，
“QIAO DAN”商标注册多年以来已经成
为知名民族品牌，商标与耐克公司旗下的

“飞人”图标并无相似之处。
被上诉人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乔丹

体育股份公司在宣传中并未刻意将品牌与
乔丹本人相联系。

“美国乔丹”告“中国乔丹”
昨日二审

新华网消息 记者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
局获悉，公安机关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居民
签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一
周一行”签注。

据了解，深圳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13日起停止向深圳市户籍居民签发赴香
港1年多次“个人旅游”签注（简称“一签多
行”签注），改为签发赴香港1年多次（限每
周一次）“个人旅游”签注（简称“一周一行”
签注）。持用“一周一行”签注的深圳市户籍

居民可在每个自然周的周一至周日前往香
港1次，每次可在港逗留7天。原“一签多
行”签注在签注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
深圳市试行户籍居民赴香港“一签多行”
的政策是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
请求而推出的，为香港经济发展、扩大就
业和增进两地民众交流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数的不断
增多，内地与香港出入境口岸压力增大，

赴港旅游人数与香港旅游承载能力的矛盾
日益显现，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政府作出了
优化调整深圳市居民赴香港个人旅游政策
的决定。

因探亲、从事商务活动或其他特殊合
理事由需多次往返香港的深圳市居民，可
按照有关规定，持能证明相关事由的证明
材料向深圳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多次有效赴香港“探亲”“商务”
和“其他”签注。


